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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加快推进春季 

秸秆利用工作的通知 

吉农办科发〔2023〕2号 

   

各市（州）农业农村局，长白山管委会农业农村和水利局，长春新区农委，各

县（市、区）农业农村局： 

  春季是秸秆利用的重要“窗口期”，也是实施秸秆还田离田的关键作业

期，抓好春季秸秆利用对完成全年秸秆利用任务，提升全省秸秆利用水平意义

重大。为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落实，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切实提高认识，加强秸秆利用工作的组织领导 

  春季是秸秆综合利用的重要阶段，各地要切实提高认识，将秸秆利用工作

作为备春耕期间重点工作，摆上突出位置。认真梳理去年秋季秸秆利用情况，

对区域内田间秸秆留存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摸清底数，建立台账。对比年度任

务目标，找准缺口差距，研究措施办法，加大推进力度。各地秸秆综合利用领
导小组要及时召开工作协调会，明确部门任务，逐项落实责任。各地农业农村

部门要切实发挥牵头部门责任，加大工作指导协调力度，会同相关部门利用春

季有限时间，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加快推进田间秸秆利用工作。 

  二、强化制度落实，扎实推进秸秆利用工作有序开展 

  严格落实制度，是推进秸秆利用工作的重要保障。各地要认真对标《吉林

省秸秆综合利用考核管理制度体系》，加快推进工作落实。及时组织成立秸秆

综合利用督导检查组，对秸秆利用项目进行督导检查。已经完成的项目要及时

组织验收，兑付资金。尚未启动或进展缓慢的项目，要认真查找问题原因，加

强指导服务，加快实施进度。3至 5月，省里对各地秸秆利用进展情况进行
“周调度”，各市州要加强工作跟踪指导，必要时成立省、市级督导检查组，

对工作进度较慢的地区开展督导检查，加快工作落实。 

  三、科学组织实施，因地制宜推进秸秆利用落地落细 



  各地在推进秸秆利用工作中，要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则，突出肥

料化和饲料化两个重点，科学选择主推技术模式。还田上要结合去年省里发布

的秸秆还田 7项主推技术，重点推广保护性耕作、深翻、水稻秸秆搅浆还田技

术，不断扩大实施面积。离田上要借助“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工程项目，

推进秸秆茎穗兼收、青（黄）贮发酵技术，提升秸秆收贮能力。各地要结合主

推模式，强化技术指导，根据春季气候、墒情变化及时调整，保证作业质量和

出苗率，确保秸秆离田、还田工作有效落实。 

  四、加强台账建设，科学准确把握秸秆利用能力水平 

  2022 年，全省 19 个重点县开展了农作物草谷比、秸秆可收集系数监测，7

个肥料化利用大县开展了秸秆还田监测，积累了第一手数据。近期，全省秸秆

资源台账填报工作即将全面展开，各地要严格落实台账数据调查制度，结合监

测数据结果，对秸秆台账数据进行科学修正。各市、县要按要求时间节点加快

数据填报进度，加大数据审核力度，力争做到台账数据、监测数据和周调度数

据“三个统一”，确保数据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真实反映我省秸秆利用水平。 

  五、加强舆情防控，切实做好秸秆利用工作宣传引导 

  春季是秸秆利用舆情高发期，各地要高度重视，对秸秆利用中存在的实际

问题要及时跟进，认真研究办法，帮助农户解决春耕面临的具体困难。提高抖

音、快手等自媒体关注度，发现以赚取流量为目的，夸大事实、虚假报道的行

为，要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制止，避免造成恶劣影响。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加

大春季秸秆利用工作宣传力度，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形式，宣传

秸秆还田的重要性，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参与秸秆利用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为秸秆利用营造良好环境。 

  请各地在 3 月 10日至 5月 19 日期间，每周五 15：00前报送秸秆利用进展

情况，填写《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情况周调度表》，由各市（州）汇总后将加盖

公章扫描件和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 

  联 系 人：省农业农村厅科教处 娄鲲鹏 

  联系电话：0431-88906430 

  邮 箱：504266562@qq.com 

  附件：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情况周调度表 

   

   

  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3 年 3月 6日 


